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书
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

乙方（培养单位）：长春理工大学

丙方（研究生）：

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,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商定，同意丙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攻读乙方2026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专业）全日制 博士 学位研究生，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。三方达成协议如下：
1.丙方在校期间，由乙方按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管理。

2.丙方在校学习期间，户口、医疗、人事档案、工资关系等均留在甲方。

3.丙方如需办理派遣手续，派遣单位必须为协议定向单位。

4.丙方在学期间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，其他奖助政策按学校相关管理文件执行。

5.丙方学费标准与非定向就业研究生相同，按时向乙方缴纳学费。

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、加盖公章后生效，并各持一份，执行全部条款。

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丙方终止学业时。本协议以外有关的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签字：

年   月    日 

